新北市立圖書館         分館/圖書閱覽室 拍攝申請（紀錄）單
	申請單位
	   

	人員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拍攝種類
	    □個人攝影  □旅遊留念  □作業報告  □新聞攝影 

□建築攝影  □資料翻拍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(請敘明)

	拍攝時間
	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上午       時至上午      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午       時至下午      時

	拍攝內容
	

	處理館員
	
	核定人員
	           
	□同意             □不同意

	注意事項                  

	1. 入館攝影須填具申請表，完成申請流程以換取「拍攝許可證」，請佩掛於身上明顯處以資識別，一人一證，拍攝完畢後請繳回至原申請櫃檯。
2. 入館攝影應遵守本館閱覽規定相關規定，未經申請及不受勸導者，本館可請其停止作業。
3. 入館攝影，不可使用閃光燈，請保持安靜勿高聲喧嘩，勿有干擾讀者之行為。
4. 翻拍館藏圖書期刊等資料，請遵守著作權法有關規定。
5. 為維護肖像權，請避免拍攝館內其他讀者。
6. 攝影作品不得作商業使用，本館不接受婚紗拍攝及角色扮演(Cosplay)。
       申請者願遵守上述事項，絕無異議。
申請者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